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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采购需求

1. 项目说明

1.1.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投标人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

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 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项目概况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抚顺路院区：项目地址位于青岛市抚顺路 22 号，院区现驻有北

海监测中心、北海计量中心、北海技术中心共三家单位，职工人数约 300 人。

2.2. ★服务内容：食堂服务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餐饮卫生要求》等相关法律法

规；

（2）负责制作工作日的早餐和午餐，早餐以特色面食为主，面点多花样、多品种，

口感香甜可口；凉菜不少于 4 个，稀饭不少于 3 种。中餐以小炒为主，烹调要色香味

俱全；热菜不少于 7种（3种荤菜、4种素菜），主食不少于 3 种；

（3）负责制作职工加班用餐、会务用餐和公务接待用餐；

（4）负责食堂服务日常管理，具体负责员工及其往来业务单位人员的用餐，具体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餐饮制作加工、用餐秩序维护与管理、用餐服务、餐具回收与清洁、

消毒、餐饮垃圾回收及运送到中转站、食堂相关设施及设备日常维护、食堂及其用具

安全卫生管理等；

（5）负责餐厅、厨房等食堂范围内的地面墙面、门窗、天花板、灯具、灭蝇灯等

物品的清洁工作，负责食堂垃圾收集清运至院内垃圾场工作；

（6）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负责定期组织实施消毒和灭四害工作。

2.3. 服务要求

2.3.1. 人员配置

（1） ★要求：项目经理（厨师长）； 1 人，厨师 3 人（大厨、二厨、配菜等）、

面食工 2人、洗刷工 2 人、分餐服务人员 5人（含包间）；合计用工 13 人；

（2） ★人员配备基本要求：中标供应商在用工时应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各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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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手续及劳动保险（保险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未按要求用工，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 除服从隶属单位管理要求外，须具有认真履行职责的能力、遵守采购单位

有关规章制度的意识和良好品行，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杜绝一切有损采购单位形象和

声誉，影响采购单位文明、安全秩序的言行。

2.3.2. 用工要求

（1）★拟投入本项目的食堂餐饮加工的厨师长和厨师人员（大厨、二厨）须具有

中式烹调师职业资格证书，投标时供应商须提供：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

公章、在社保网站打印或人社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并做出明显标注；

（2）餐厅服务人员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女性，年龄 45 岁以下，形象良好；

（3）★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进场服务前必须出具“健康证”和“无犯罪记录证明”。

3. 商务条件

3.1.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 8个月。每年合同期满前一个月采购人根据考核成绩及供应商的履

职、履约情况决定是否续签合同，如供应商履行合同较好，合同期满一年后经采购人同

意后续签。期间供应商若不能严格履行合同或因供应商的原因给采购人造成重大负面影

响，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取消其服务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负责并赔偿

所造成的损失。

如果遇到采购人机构改革调整，按照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要求需要终止履行食堂服务

合同的，本食堂服务合同将提前终止履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2.付款方式：与采购人合同中约定。

3.3.服务地点：青岛市抚顺路 22 号。

3.4.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采购

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检验合格后，由采

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

3.5.服务保证：

3.5.1. 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保证人员到位、服务到位。采购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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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质询、质疑、保修、投诉等具体要求时，中标供应商在接采购人通知半小时内做出响

应，1小时内到达现场。

3.5.2. ★在服务过程中因中标供应商原因给采购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事

故，均由中标供应商独立承担全部责任。

4. 政策落实情况

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与政府采购政策及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政策等相关政策已在磋商文件中落实。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

带“◆”条款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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